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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同意变更沁水县水务局百里沁河生态

经济带（沁水段）项目部的批复

县水务局：

经县政府研究，同意你局关于变更沁水县水务局百里沁河

生态经济带（沁水段）项目部组成人员的请示意见，工程负责

人由县水务局原副局长陈劲松变更为县水务局副局长杨永刚，

技术负责人由县水务局工程师延伟变更为县水务局工程师茹志

超。沁水县水务局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（沁水段）项目部要积

极推进工程实施，使工程尽快受益。

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3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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